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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报名条件（把百考试题高考网加入收藏夹） （一）符合

下列条件的我省公民，可以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4.符合上述条件，并符合《贵州省关于外省学生

迁入我省报考普通高校资格审查的规定》（黔招委〔2007

〕22号）的外省迁入我省户籍考生。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

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 2.高级中

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

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统考）的应届毕业生； 4.

在上一年度参加全国统考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

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

生； 5.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 二、报名办法 申请报名的考生，于3月21日至3月31日持本

人户籍（含法定监护人户籍）、身份证、学籍证明或学力证

明等证件（原件），在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特区

）招生办设立的报名点办理统考报名手续。报名收费按省物

价局、省财政厅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每生交报名考试费130

元。 经省教育厅备案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和宏志班招收的省内

其他县（市、区、特区）户籍的考生（必须是省教育厅基教

处、民教处备案的2006年当年录取的高中新生），可由就读



学校统一组织在当地报名参加考试，其中少数民族考生按其

户籍所在地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执行。未经省教育厅备案的考

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 在我省定居并持有我省公安机关填

发的“外侨居留证”的外国侨民，持有关证件到贵阳市云岩

区招生办报名。 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须到各县（市、区、

特区）招生办办理高考“体兼理”或“体兼文”类别文化考

试的报名手续，其报名号仍用体育专业考试的报名号。 报考

艺术专业的考生参加文化考试报名时，报名号仍用艺术专业

考试的报名号。获得艺术专业考试“文考通知”的考生可报

考高考“艺兼文”或“艺兼理”的文化考试，未获得艺术专

业考试“文考通知”的考生只能报考高考“文史类”或“理

工类”考试类别。 考生网上报名时，必须真实、准确地按要

求输入报名信息，考生报名信息须经考生本人、学校和县（

市、区、特区）、市（州、地）招生办校验。各县招生办要

对报名考生进行计算机现场摄像。考生准考证在高考前发放

。 在报名工作中，各级招生办要组织专门人员负责对考生的

报名资格、政策照顾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工作实行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的管理办法。外省迁入我省报名考生或申请

政策照顾的考生，在高考报名时，要填写《外省学生迁入我

省报考普通高校资格审查表》或《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政策照顾考生资格审查表》，并按规定出具证明材料。经审

查符合外省迁入我省报考条件和享受政策照顾的考生均要在

省或当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一周。公示结果无疑义的，由省

招生监察办公室依据审查和公示结果批准享受政策照顾。未

经公示者不得享受政策照顾。 符合报名条件的所有考生均要

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各市（州、地）招生办要于4月15日前



将考生报名信息盘、《外省学生迁入我省报考普通高校资格

审查表》、《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照顾考生资格审

查表》等相关资料，由审查人和招生办负责人分别签字盖章

后报省招生监察办公室审核。 三、招生章程和招生计划 招生

章程是依法治招的重要体现，是高等学校向社会公布招生信

息的主要形式，是公示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开展招生录

取工作并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依据。各院校要依据国家相关

法规和教育部2009年招生工作规定，实事求是地制订本校招

生章程，不得提出违背国家法规和招生政策规定的特殊要求

。学校法定代表人要对学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招生章程应真实准确，内容简洁，主要包括高校（

含独立学院）全称、校址（分校、校区等须注明）、层次（

本科、专科或高职）、办学类型（普通或成人高等学校、公

办或民办高等学校或独立学院、专科或高职学校）、招生人

数、录取原则（如调档比例、相关科目成绩或加试要求）、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学费标准、

学历证书或学历证书的发放等。民办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在招生宣传（广告）中不得使用模糊文字或隐瞒办学

性质及混淆本、专科层次。章程中相关表述不得使用简称。 

招生院校要于4月1日前将本校招生章程上传至“阳光高考”

招生信息发布及管理平台。省教育厅相关部门于4月15日之前

对省内各高校招生章程进行审核，未经审核的招生章程，高

校不得向社会公布，已经审核的招生章程，高校不得擅自更

改。 招生院校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分省分专业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学

厅〔2009〕2号）的要求编制分专业招生计划。各院校编制的



招生计划、院校代码、名称和专业代码、名称以及主管部门

的代码、名称，必须符合教育部下达的2009年招生院校及专

业字典库的要求。 在招生工作中，要维护招生计划管理的严

肃性。经教育部和省主管部门批准下达的招生计划，由省招

生考试中心在考生填报志愿前，统一向社会公布。高等学校

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正确使用调整计划，规范使用程序，

不得利用调整计划向考生乱收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